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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义行律师事务所

关于铜山区2018年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项目之

法律意见书

致：铜山区财政局

江苏义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铜山区财政局（以下简称“财政

局”）委托，指派李源、陈洁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作为铜山区财政局专

项法律顾问，就铜山区2018年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项目（以下简称“本期债券项

目”）发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

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

（财库[2015]83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

[2015]22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

理办法》（财预[2018]28号）、《关于做好 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

知》（财预[2018]34号）、《财政部关于做好 2018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

意见》（财库[2018]61号）、《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

见》（财库[2018]72号）、《转发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试点发行地

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的通知》（苏财债[2018]22号）、《江苏省

财政厅关于下达 2018年分地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通知》（苏财债[2018]29号）、

《关于做好 2018年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通知》（苏财债[2018]42号）

以及其它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查明的相关事实，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一、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并基于

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发改委及有关政府部门的规定

之理解，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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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债券项目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不

对有关会计、审计、评估、信用评级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三、本所律师依据财政局、相关政府部门、评级单位或其他有关机构提供的

文件或陈述出具法律意见书。财政局已经承诺向本所提供的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必须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陈述均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向本所提供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四、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

有关政府部门、财政局或其它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五、本所律师承诺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对财政局的行为以及本次项目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并对法律意见书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项目申报所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它材料一同申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本所律师同意财政局部分或全部在发行文件中自行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

内容，但财政局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现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在对

财政局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后，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根据财库[2018]61号、财库[2018]72号、苏财债[2018]22号、苏财债[2018]29

号、苏财债[2018]42号等的相关规定，江苏省政府统一发行2018年棚户区改造专项

债券，转贷铜山区人民政府使用。

铜山区政府在江苏省2018年棚改专项债券额度内申请融资60000万元人民币，

发行期限为5年，资金用于焦山安置小区一期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由棚户区改造

项目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专项收入等偿还本息。

二、本次涉及的棚户区改造项目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铜山区人民政府文件《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关于报送焦山安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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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一期安置房改造项目纳入2018年全省棚改专项债发行的请示》（铜政报[2018]62

号）及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同意将徐州市铜山

区焦山安置小区一期安置房改造项目纳入2018年棚改专项债的确认函》，本次项

目对应的募投项目为焦山安置小区一期安置房改造项目，项目内容主要包括棚户

区征收拆迁、居民补偿安置以及腾空土地出让等工程，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提供的项目相关材料，焦山安置小区安置房项目位于珠江路南侧、银山

路东、西两侧，安置房2868套，建筑面积360000平方米，主要用于安置焦山社区

居民1200户，总投资约160500万元，开工时间2018年1月，竣工时间2021年12月。

（二）项目批复文件

经核查，焦山安置小区安置房项目已经取得《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备

案证号：徐铜发经备[2018]543号）、《关于徐州市铜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项目用地的批复》（铜政土（2018）75-1号）、《关于徐州市铜山区焦山社

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规划意见》（徐高规函（2018）31号）等文件。

综上，本次债券项目所募集资金拟投资的棚户区改造项目已取得部分批复文

件，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及政策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项目实施主体

本次债券项目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是徐州市铜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 现 持 有 徐 州 市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203126891523027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

人：佟禹澄，住所：徐州市铜山区铜山新区湘江路北、龙山路西，公司类型：有

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房产开发、销售，对城市基础设施、市政

公用事业项目投资；受委托范围内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水利工程、农业设施工程

设计、施工，果蔬种植、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本所律师认为：实施主体系合法设立、有效存续的独立法人，符合《公司法》、

财预[2018]28号、财库[2018]61号、财库[2018]72号文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要求，具备实施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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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资金来源及用途

根据本所收到的材料及适当核查，募投项目的资金来源为申请发行地方政府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和政府财政资金，本次债券项目募集资金 6亿元人民币，用

于焦山安置小区一期安置房项目，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三、专项评价报告

2018年 10 月 8 日，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称“中兴

华”）出具了《2018年徐州市铜山区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专项预测报告》（以下简称“专项预测报告”）（中兴华专字[2018]020278号），

认为在相关实施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

徐州市铜山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在土地挂牌出让价格分别以 2018 年 GDP 增速

(8.50%)的 100%、90%、80%比例增长时，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

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项目涉及的项目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对应的政府性基

金收入能够合理保障融资资金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符

合法律法规及政策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四、发行有关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本次项目的专项评价机构，现持

有 北 京 市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西 城 分 局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110102082881146K号《营业执照》、北京市财政局核发的编号为 11000167号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及持有财政部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证书

号为 24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经办注册会计师均持

有经 2018年度考核备案的《注册会计师证》。

项目名称 项目资金需求 计划使用专项债券规模 拟使用本期债券资金规模

焦山安置小区一期安

置房项目
160,500 60,000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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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前述本次债券项目的专项评价机构及经办注册会计师具备就

本次债券项目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资质条件。

（二）律师事务所

江苏义行律师事务所担任本次项目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现持有江苏省司法厅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20000466546806C的《律

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且 2018年度考核合格，经办律师为李源、陈洁律师，均

持有经 2018年度考核备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本所及本所律师

具备为发行本次债券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

五、法律风险

（一）征地拆迁风险

本次债券项目涉及的募投项目涉及土地面积较大，可能因拆迁的进程问题影

响土地出让计划的进行，可能影响项目的收益。

（二）项目收益风险

棚户区改造项目具有特殊性，容易受到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房地产价格的波

动甚至动荡，将影响项目的收益，进而影响到项目资金的平衡。

（三）利率波动风险

目前，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复杂、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无常，国家经济政策的变

动会引起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进而影响到项目收益和融资的平衡。

六、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铜山区政府在江苏省 2018年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额度内申请发行，

债券资金专项用于棚户区改造，符合法律法规及政策性文件等的有关规定。

（二）根据《专项评价报告》，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能

够合理保障融资资金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符合法律法

规及政策性文件关于发行专项债券满足项目收益及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的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六份，经本所盖章并经承办律师签字后生效，每份均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为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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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义行律师事务所

关于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2018年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项目

之

法律意见书

致：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

江苏义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以

下简称“财政局”）委托，指派李源、陈洁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作为徐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专项法律顾问，就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2018年棚户区改造

专项债券项目（以下简称“本期债券项目”）发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

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

（财库[2015]83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

[2015]22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

理办法》（财预[2018]28号）、《关于做好 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

知》（财预[2018]34号）、《财政部关于做好 2018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

意见》（财库[2018]61号）、《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

见》（财库[2018]72号）、《转发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试点发行地

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的通知》（苏财债[2018]22号）、《江苏省

财政厅关于下达 2018年分地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通知》（苏财债[2018]29号）、

《关于做好 2018年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通知》（苏财债[2018]42号）

以及其它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查明的相关事实，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一、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并基于

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发改委及有关政府部门的规定

之理解，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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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债券项目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不

对有关会计、审计、评估、信用评级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三、本所律师依据财政局、相关政府部门、评级单位或其他有关机构提供的

文件或陈述出具法律意见书。财政局已经承诺向本所提供的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必须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陈述均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向本所提供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四、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

有关政府部门、财政局或其它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五、本所律师承诺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对财政局的行为以及本次项目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并对法律意见书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项目申报所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它材料一同申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本所律师同意财政局部分或全部在发行文件中自行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

内容，但财政局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现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在对

财政局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后，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根据财库[2018]61号、财库[2018]72号、苏财债[2018]22号、苏财债【2018】

29号、苏财债[2018]42号等的相关规定，江苏省政府统一发行2018年棚户区改造

专项债券，转贷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使用。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在江苏省2018年棚改专项债券额度内申请融资

70000万元人民币，发行期限为5年，资金用于徐州市和平路东延南侧地块旧城改

造工程棚改安置住房项目建设，由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专项收入等偿还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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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涉及的棚户区改造项目情况

（一）项目概况

2018年9月21日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下发文件《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

同意将徐州市和平路东延南侧地块旧城改造工程棚改安置住房项目纳入2018年棚

改专项债的确认函》，本次项目对应的募投项目为徐州市和平路东延南侧地块旧

城改造工程棚改安置住房项目，项目内容主要包括棚户区征收拆迁、居民补偿安

置以及腾空土地出让等工程，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提供的项目相关材料，徐州市和平路东延南侧地块旧城改造工程棚改安

置住房项目位于徐州市经济开发区东至绿化带、南至陇海铁路、西至官庄一期、

北至和平路东延，安置房2133套，总计容建筑面积218527.28平方米，其中定销安

置房194714.73平方米、商业约10058.77平方米、公建约13753.78平方米。配套建

设给排水、供电、消防、地下车库及人防等设施。总投资约107000万元，建设周

期2年。

（二）项目批复文件

经核查，2018年5月16日，徐州市和平路东延南侧地块旧城改造工程棚改安

置住房项目经徐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关于徐州经济开发区危旧房改造工程-和平

路东延南侧地块旧城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徐开管项[2018]72号）批

准。并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2018年8月17日徐州市不动产登记局

颁发《不动产权证书》（苏[2018]徐州市不动产权第0101648号）等文件。

综上，本次债券项目所募集资金拟投资的棚户区改造项目已取得部分批复文

件，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及政策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项目实施主体

本次债券项目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是徐州艾博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现持有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3015593280903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

人：肖铁军，住所：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大厦523办公室，公司类型：有限

责任公司（国有独资），经营范围：农村土地整理、农田保护利用、存在搬迁整

理、采煤塌陷地复垦治理、旧城改造和废弃闲置土地盘活利用、城乡基础设施建

设、城乡道路建设（在政府相关部门授权范围内）；房地产开发；仓储、物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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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咨询、租赁、劳务服务；对城建项目的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所律师认为：实施主体系合法设立、有效存续的独立法人，符合《公司法》、

财预[2018]28号、财库[2018]61号、财库[2018]72号文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要求，具备实施主体资格。

（四）项目资金来源及用途

根据本所收到的材料及适当核查，募投项目的资金来源为申请发行地方政府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和政府财政资金，本次债券项目募集资金 70000 万元人民

币，用于焦山安置小区一期安置房项目，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三、专项评价报告

2018 年 10 月 8 日，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2018

年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预测

报告》（以下简称“专项预测报告”）（中兴华专字[2018]020278号），认为在相

关实施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徐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在土地挂牌出让价格分别以 2018 年 GDP 增速

7.85%)的 100%、90%、80%比例增长时，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

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项目涉及的项目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对应的政府性基

金收入能够合理保障融资资金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符

合法律法规及政策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项目名称 项目资金需求 计划使用专项债券规模 拟使用本期债券资金规模

焦山安置小区一期安

置房项目
107,000 37,000 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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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有关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本次项目的专项评价机构，现持

有 北 京 市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西 城 分 局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110102082881146K号《营业执照》、北京市财政局核发的编号为 11000167号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及持有财政部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证书

号为 24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经办注册会计师均持

有经 2018年度考核备案的《注册会计师证》。

本所律师认为，前述本次债券项目的专项评价机构及经办注册会计师具备就

本次债券项目出具专项预测报告的资质条件。

（二）律师事务所

江苏义行律师事务所担任本次项目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现持有江苏省司法厅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20000466546806C的《律

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且 2018年度考核合格，经办律师为李源、陈洁律师，均

持有经 2018年度考核备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本所及本所律师

具备为发行本次债券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

五、法律风险

（一）征地拆迁风险

本次债券项目涉及的募投项目涉及土地面积较大，可能因拆迁的进程问题影

响土地出让计划的进行，可能影响项目的收益。

（二）项目收益风险

棚户区改造项目具有特殊性，容易受到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房地产价格的波

动甚至动荡，将影响项目的收益，进而影响到项目资金的平衡。

（三）利率波动风险

目前，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复杂、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无常，国家经济政策的变

动会引起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进而影响到项目收益和融资的平衡。



6

六、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在江苏省 2018年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额度

内申请发行，债券资金专项用于棚户区改造，符合法律法规及政策性文件等的有

关规定。

（二）根据《专项评价报告》，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能

够合理保障融资资金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符合法律法

规及政策性文件关于发行专项债券满足项目收益及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的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六份，经本所盖章并经承办律师签字后生效，每份均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为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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